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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铁拳2018”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省会“铁拳2018”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同时发布了“铁拳2018”专项行动中十大典型案例。据悉，专项

行动以来，省会食药监系统共梳理案件线索1244条，立案731起，移交公安办案线索15起，与公安联合办案

17次，有效消除了重大风险隐患，守住了食品药品安全底线。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发布了“铁拳2018”专项行动以来的十大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李会嫔 文/图

11月8日，在省会槐安路翟营大街交口西北角，裕华

区城管部门正在拆除一大型广告牌匾，裕华区牌匾整治行

动正式启动。

上午9时多，记者到达现场时，已经有城管队员待命，

现场专业拆除人员乘坐高空作业车逐一对附近的门头牌

匾进行拆除。

石家庄市裕华区城管局城管执法大队广告牌匾科科

长李石峰介绍，依据《石家庄市城市广告牌匾整治提升行

动推进工作方案》要求，这一处牌匾存在多种问题，首先存

在“一店多牌”违规设置问题，还存在“上下多牌”，牌匾超

大，牌匾没有备案等问题。

李石峰介绍，前期执法大队牌匾科在排查过程中，

发现此处门店牌匾涉嫌违规，已向其分别下达了《责令

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和《限期拆除通知书》，但是这几

处商家非但没有整改，而且不配合执法工作，鉴于上述

情况，经城管局执法大队研究决定，按执法程序对其进

行强制拆除。

截至目前，裕华区共拆除各类违规设置门头牌匾、标

识广告1156处，近期裕华区城管局执法大队根据《石家庄

市城市广告牌匾整治提升行动推进工作方案》的要求进行

摸排统计造册，首先逐一拆除违规楼顶大字和一店多牌，

各辖区中队负责拆后日常巡查和监管落实，确保整治效

果、不反弹；其次拆除二楼遮挡窗户和违规超大牌匾、字

号；最后清理和规范建筑物立面、门窗招贴广告和LED电

子广告显示屏。总体治理方向以点铺面，由重要建筑物、

主街区街道向周边小街道辐射，达到全覆盖。

另据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告牌匾的治理要从

规划设计源头开始，石市或将出台广告牌匾规划设计方

案，对全市范围内的广告牌匾进行规范治理。

新乐市一化肥厂发生爆炸
本报讯（记者任利） 11月7日，位于新乐市的河北金

万泰化肥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11月8日，新乐市委宣

传部对此次事故进行了通报。

在11月8日，新乐市对此次事故进行了通报，称11月

7日下午3时许，位于该市的河北金万泰化肥有限责任公

司造气车间尾气燃烧炉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

2人重伤、5人轻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党委、政府有关部

门及企业迅速开展营救，受伤人员已送往医院抢救。

11月8日21时许，新乐市对事故又进行了进一步通

报。通报称，11 月 7 日，河北金万泰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燃爆事故发生后，当地连夜组织专家成立隐患排查小

组，对各种隐患进行排查，防止次生事故发生。消防人

员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气体检测，未发现可燃、有毒气体

泄漏。

11月8日上午，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河北金万泰

化肥有限责任公司燃爆事故调查组，对此次事故原因展开

调查，并依法依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目前，7名伤员已

全部转至省级医院进行救治，已无生命危险。

11月9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将在河北金万泰化肥有

限责任公司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

虚假夸大宣传保健品
罚22万！
省会发布食品药品十大违法典型案例

裕华区拆除
违规牌匾1156处

7月16日，石家庄市栾城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某医

药连锁有限公司栾城店检查时发现：

该药房出售的“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阿司匹林肠溶片”、“瑞舒伐他丁钙

片”三种药品均为假冒产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

十三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给予当

事人下列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销

售的药品；2、罚款7342元；3、吊销该

店《药品经营许可证》；4、该店负责人

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经营活动。当

事人销售假冒药品的行为涉嫌刑事

犯罪，现已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处

理。

案例十：某医药公司栾城店销售假药案

6月20日，在裕华区某饭店抽检的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显示：该饭店生产经

营的烤鸡翅，经检测其亚硝酸盐不符合

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2

年底10号公告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给

予该饭店下列行政处罚：1、警告；2、没收

违法所得300元；3、罚款5万元。

案例九：某饭店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案

7 月 5 日，元氏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元氏县姬村镇某

村刘某无证生产经营“定制义齿”，该

县局执法人员随即进行了检查，经核

实，当事人刘某未办理“营业执照”及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从事“义齿”

生产经营活动。依据《医疗器械监督

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之规定，给予

当事人刘某5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八：刘某无证生产“定制义齿案”

6 月 30 日藁城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开发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源街某公

司院内食堂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

事餐饮服务活动。经核查，该公司

在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擅自于 2018 年 5 月 27 日开始每

天为职工提供午餐。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二条第一款，对该公司给予下列行

政处罚：1、没收餐饮具 17 件；2、罚

款53000 元。

案例七：某公司未取得经营许可从事餐饮活动案

8月8日，石家庄市栾城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某有

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在生

产加工大米时为了给香米增香，违

法使用食品添加剂“香米香精”。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给予该公司

以 下 行 政 处 罚 ：1、没 收 违 法 所 得

1000 元；2、罚款5万元。

案例六：某公司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大米案

5月23日，井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发现该县居民许某，男，于2016

年至2018年间，利用井陉县某村卫生所

资质，分次从石家庄市某医药有限公司

购进二类精神药品5772盒（瓶）进行销

售。鉴于当事人许某涉嫌构成犯罪，根

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规定》之第三条，井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已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案例五：许某涉嫌非法经营二类精神药品案

5月22日，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石家庄某有

限公司监督检查中发现：该单位经营

的“易德安牌易德胶囊”，说明书标注

的适宜人群为顽固性阳痿早泄等；经

营的“大志牌易舒康胶囊”，说明书标

注适宜人群为冠心病、心绞痛等。市

局执法人员现场查询国家局网站后，

认定销售的保健食品适宜人群标注

与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不符，当场查

扣。后经检验，该公司经营的易德安

牌易德胶囊检出西地那非（7080Ug/

g），检验标准为不得检出。

根据上述事实认定，该有限公司

销售的“易德安牌易德胶囊”为非法

添加西地那非的假冒保健食品。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当

事人涉嫌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案例四：某公司销售非法添加禁用物质的保健食品案

5月21日，藁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收到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转来的风险监测检验报告，显示生产

者为石家庄某饮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植

物蛋白饮料核桃露（乳），分别检出大豆

源和花生源成分。执法人员于当日对

该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经调查，上述

不合格批次产品共生产了590箱，并已

全部销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

给予下列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

1180元；2、罚款86000元。

案例三：某公司生产的核桃露（乳）掺假案

6月12日经群众举报，称石家庄

某酒店销售的进口肉类无检疫票据，

长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立

即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酒店采购

的44公斤牛肉（牛仔骨）外包装标签

为全英文，无中文标识。经调查，认

定该批次牛肉系未经检疫上市销

售，货值726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之

规定，对该酒店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经营的牛肉（牛仔骨）44

公斤；2、罚款12.5万元。

案例二：某酒店经营未经检验检疫牛肉案

8月15 日上午 9 时，裕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

映某食品店宣传其经营的保健食品

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和防治疾病的

功效，执法人员随即到达现场进行

检查。经查，当事人虚假夸大宣传

其经营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胶囊”、

“辅酶 Q10 胶囊”，属于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二十条之规定，给予当事人

2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一：某食品店销售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

本报记者 王萌


